XB/T XXX-202X

XB/T XXX-202X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稀土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229）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中国稀土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虔东稀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稀土集团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包头稀土研究院、赣州步莱铽新资源有限公司、吉安鑫泰科技有限公司、中稀江西稀土有限公司、江西省钨与稀土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江西省钨与稀土研究院）、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乐山玉润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定南大华新材料资源有限公司、中稀天马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有研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中稀广西稀土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陈娟、闫颖、王浩哲、XXXX。 
稀土产品信息追溯体系  通用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稀土产品信息追溯体系的术语和定义、总体要求、追溯体系、追溯方法、产品追溯体系设计、追溯流程和实施要求、追溯信息系统及追溯有效性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稀土产品信息追溯体系的建立与实施。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39176-2020 稀土产品的包装、标志、运输和贮存
GB/T 19001 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

GB/T 15676-2015 稀土术语

GB/T 18354-2021 物流术语
GB/T 25469-2010 制造业产业链协作平台功能规范

GB/T 38155-2019 重要产品追溯 追溯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GB/T 15676-2015、GB/T 18354-2021、GB/T 25469-2010、GB/T 38155-2019、GB 39176-2020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稀土 rare earth

元素周期表中原子序数从57到71的镧系元素，即镧（La）、铈（Ce）、镨（Pr）、钕（Nd）、钷（Pm）、钐（Sm）、铕（Eu）、钆（Gd）、铽（Tb）、镝（Dy）、钬（Ho）、铒（Er）、铥（Tm）、镱（Yb）、镥（Lu）及原子序数为21的钪（Sc）、39的钇（Y）共17个元素的总称。通常用符号RE表示。

[来源：GB/T 15676-2015，2.1，有修改]
3.2 

稀土产品 rare earth products
含有稀土元素的相关产品，包括稀土矿产品和富集物、稀土金属与化合物、稀土合金、稀土功能材料、稀土应用产品。
3.3 

追溯 traceability

通过记录和标识，追踪和溯源客体的历史、应用情况或所处位置的活动。

[来源：GB/T 38155-2019，2.2] 

注：完整的追溯包括追踪（正向追溯）和溯源（逆向追溯）两个环节。
3.4 

追溯单元 traceability unit

需要对其历史、应用情况或所处位置的相关信息进行记录、标识并可追溯（3.3）的单个产品、同一批次产品。

[来源：GB/T 38155-2019，2.4，有修改]
3.5 

追溯码 traceability code

对追溯单元（3.4）进行唯一标识的代码，与所追溯单元（3.4）具有对应关系。

[来源：GB/T 38155-2019，2.10，有修改]
3.6 

追溯标识 traceability identifier

追溯码（3.5）的物理载体，以文字、图形、符号等方式标示追溯码及相关信息的标志。

3.7 

追溯节点 traceability node

产品在管理责任人或使用人变更时的信息采集点及应用点。

稀土产品追溯节点通常包括开采、冶炼分离、金属冶炼、材料加工、材料应用、综合利用、商贸流通等环节。
3.8  

追溯体系 traceability system
支撑维护产品及其成分在整个供应链或部分生产和使用环节所期望获取包括产品历史、应用情况或所处位置等信息的相互关联或相互作用的一组连续性要素。

[来源：GB/T 38155-2019，2.9]

3.9 

追溯信息 traceability information

在建立追溯体系（3.8）过程中所采集的对象。
3.10 

追溯信息系统 traceability information system

基于追溯码、文件记录、相关软硬件设备和通信网络，具备追溯信息的采集、汇总、查询及综合分析等功能的信息化平台。
3.11 

产业链 industrial chain

一种或几种资源通过若干产业层次不断向下游产业转移直至到达消费者的路径。
[来源：GB/T 25469-2010，2.1]

3.12
供应链 supply chain

生产及流通过程中，围绕核心企业的核心产品或服务，由所涉及的原材料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零售商直到最终用户等形成的网链结构。

[来源：GB/T 18354-2021，3.8]
4　 总体要求

4.1 稀土产品信息追溯体系应符合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和有关政策要求，明确各参与主体的职责边界，确保全流程追溯信息的准确识别与关联，。
4.2 稀土产业链上流程节点（包括稀土开采、冶炼分离、金属冶炼、材料加工、材料应用、综合利用和商贸流通）的业务主体应以稀土产品流向信息作为主要追溯对象，以满足稀土产品全生命周期追溯要求为目标，构建稀土产品信息追溯体系。

4.3 稀土产业链上的各个主体应制定信息追溯的设计、实施、运行的构建方案，应规定追溯体系的建设目标、原则、各参与方职责与要求、追溯信息覆盖范围及与其他追溯节点间的协同关系等。
4.4 稀土产业链上的各个主体应制定稀土产品信息追溯的管理制度，明确管理机制、责任部门、责任人员、工作流程等，配备实施稀土产品信息追溯管理的必要设备、设施及人员。
4.5 稀土产业链上的各个主体应如实记录稀土产品流向信息，确保信息真实、准确、完整。稀土产业链上的各类主体宜采用信息化手段实现稀土产品信息追溯，通过工业互联网、数据库等方式进行追溯数据的采集、存储、管理、共享及查询。
4.6 稀土产业链上的各个主体应采取有效措施保护本企业数据安全，完善风险防控体系，实现核心技术及相关信息系统、数据的安全可控。
4.7 稀土产业链上的各个主体应定期对本组织的追溯体系运行情况进行效果评价，制定改进措施。

5　 追溯体系

5.1 构成
5.1.1  概述
稀土产品信息追溯体系由追溯流程、责任主体、追溯信息和追溯信息单元共同组成。

5.1.2  追溯流程
稀土产品信息追溯流程覆盖稀土元素全生命周期涉及的产业链各个节点，从产业链上游开始依次是稀土开采、冶炼分离、金属冶炼、材料加工，直至下游的材料应用环节，以及综合利用（再生回收）以及商贸流通配套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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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稀土产品信息追溯流程示意图

5.1.3  责任主体

稀土产品信息追溯体系的责任主体是指从事稀土产业链上各类业务活动的企业，主要包括矿山企业、冶炼分离企业、金属冶炼企业、材料加工企业、稀土材料应用企业、综合利用企业、稀土贸易企业等。
5.1.4  追溯信息
稀土产品信息追溯体系的追溯信息是反映产品在该环节操作处理的关键要素，包括产品信息、生产信息、采购信息、销售信息和库存信息。稀土产品信息追溯流程的每个节点责任主体应如实、准确记录操作处理的具体情况（如采购、生产、销售等），保障追溯信息有效、可追溯。
5.1.5  追溯信息单元

追溯信息单元是稀土产品信息追溯体系的载体，当设置产品追溯码时，追溯信息单元由稀土产品信息追溯体系责任主体、产品追溯码及该产品的追溯信息三者共同构成，当未实施追溯码时，追溯信息单元由稀土产品信息追溯体系责任主体与追溯信息组合构成。

5.2  关系

5.2.1 正向追溯是建立产品信息跟踪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追溯信息按照产业链供应链的顺序得以被记录（如图1），这些责任主体及追溯信息结合，依次形成一个个追溯信息单元；追溯信息单元按照供应链顺序依次被传递给下一个流程的责任主体，相关两个节点的追溯信息单元互相建立起关联关系，依次往下传递形成产品过程跟踪的正向追溯。
5.2.2 逆向追溯是实现源头回溯的过程。在建立可靠的正向追溯后，可依据正向追溯建立的追溯信息单元的关联关系，按照供应链流程的倒序依次回溯，查询产品来源或原料的信息。

6　 追溯方法

6.1  总体要求
在有追溯要求的场合，稀土产业链每个节点的责任主体应按照GB/T 19001相关规定，输出唯一的追溯标识，保留必要的文件信息，通过追溯信息的采集、存储、管理、共享及查询实现可追溯。可通过人工方法或信息化方法两种方式实现追溯，两者差异在于追溯信息的采集及管理方式不同。
6.2  人工方法

稀土追溯责任主体采用纸质方式来记录和保存追溯信息；在前后两个关联节点信息共享时，采用非专用软件系统的方式进行共享。
6.3  信息化方法
稀土追溯责任主体建立专门的追溯信息化系统，在计算机软硬件系统支持下，实现对有关追溯信息进行采集、存储、管理、运算、分析和显示。
7　 追溯体系设计

稀土产品信息追溯流程节点的每个主体应明确追溯目标及追溯方法，按照5.1和5.2的要求设计追溯体系，建立相应程序，形成追溯构建方案，以保持稀土供应链上下游组织间和本组织内的协作。
7.1  设计原则

7.1.1  唯一性
稀土产品信息追溯体系应由追溯流程节点上的各个主体履行，在追溯流程的每个节点应有唯一的责任主体。
7.1.2  合理性

稀土产品信息追溯体系应充分考虑产业特点和工艺特点，合理确定追溯信息采集点、采集内容、采集频次和追溯信息的管理使用权限及共享范围等。
7.1.3  规范性
稀土产品信息追溯体系应具有相关配套制度文件，明确各追溯参与方的职责和要求，确保追溯信息的真实、准确和规范。
7.1.4  经济性
稀土产品信息追溯体系应在具备符合需求的追溯精度的同时，充分利用已采集信息和现有工作基础，加强跨节点的业务协同、资源整合和信息共享。

7.1.5  安全性
稀土产品信息追溯体系应确保追溯信息在采集、传输、存储和处理全过程中的安全性，采取必要的控制、审批等保护措施，防止未授权的访问、使用或不当泄露。
7.2  设计步骤

7.2.1  确定组织在供应链中的位置
稀土产业链各节点主体应识别本组织在供应链中的位置，明确本组织与供应链上下游节点主体之间的关系，以确定追溯的目标。
7.2.2  确定追溯要求

稀土产业链各节点主体依据追溯的目标、在产业链中的位置、现状条件等因素，确定追溯体系建设的范围和追溯要求。
7.2.3  确定追溯体系建设方案
稀土产业链各节点主体根据追溯目标、追溯要求、技术条件、建设成本等因素，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标准要求，确定追溯方法、追溯信息及追溯流程，规定追溯体系执行控制要求，明确追溯各参与成员的任务与责任，建立稀土产品信息追溯体系建设方案。
8　 追溯流程和实施要求
8.1  追溯流程

8.1.1  稀土开采环节

稀土开采环节涉及的主体是矿山企业，稀土矿山企业将氟碳铈矿、离子型稀土矿、混合稀土矿等各类稀土原矿通过采选工艺产出稀土矿产品。稀土矿山企业是稀土产品的源头，一般不涉及采购流程。稀土矿山企业必须记录生产信息、销售信息和库存信息。

8.1.2  冶炼分离环节

冶炼分离环节涉及的主体是冶炼分离企业。稀土冶炼分离企业将稀土矿产品（含独居石精矿）加工生成各类单一或者混合稀土氧化物、盐类以及其他化合物。冶炼分离企业必须记录采购信息、生产信息、销售信息和库存信息。
8.1.3  金属冶炼环节

金属冶炼环节涉及的主体是稀土金属企业。稀土金属企业加工稀土化合物使其物质形态、性能发生变化，最终产出稀土金属或合金产品。金属冶炼企业必须记录采购信息、生产信息、销售信息和库存信息。
8.1.4  材料加工环节
材料加工环节涉及的主体是材料加工企业。稀土材料加工企业加工含稀土金属、合金、氧化物等产品使其物质形态、性能发生变化，最终产出稀土材料产品，包括稀土磁性材料、稀土催化材料、稀土储氢材料、稀土发光材料、稀土抛光材料、稀土晶体材料、稀土陶瓷材料、稀土助剂材料等。材料加工企业必须记录采购信息、生产信息、销售信息和库存信息。

8.1.5  材料应用环节
材料应用环节涉及的主体是材料应用企业。稀土材料应用企业利用含稀土金属、合金、化合物、功能材料等产品使其物质形态、性能发生变化，最终生产组装产出稀土材料应用产品，包括永磁电机、储氢电池等。材料应用企业必须记录采购信息、生产信息、销售信息和库存信息。
8.1.6  综合利用环节

综合利用环节涉及的主体是综合利用企业。稀土综合利用企业加工含稀土的废渣、废料及废旧产品等二次资源使其物质形态、性能发生变化，最终产出稀土化合物产品或稀土产品。综合利用企业必须记录采购信息、生产信息、销售信息和库存信息。

8.1.7  商贸流通环节

商贸流通环节含进口、出口和国内贸易环节，涉及的主体是商贸企业，涉及的产品包括稀土矿产品（包括进口矿产品和国内矿产品，下同）、稀土冶炼分离产品、稀土金属及合金、稀土材料产品、稀土二次资源产品、稀土应用产品等。在商贸流通环节，产品的物质形态和性能不发生变化，但可能存在变换包装的情况。商贸流通企业如果要变换产品包装，应在企业内部将该产品的原始采购信息（如采购批号）与新的销售信息（如销售合同号、销售时间）进行关联，以确保产品可追溯至原始生产企业。商贸流通企业必须记录采购信息、销售信息和库存信息，从事稀土产品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应记录报关信息。
8.2  追溯标识

8.2.1 稀土产业链各节点主体应在每个稀土产品包装上附加追溯标识。追溯标识表示追溯单元的永久性唯一身份，实现了实物与追溯信息的对应关系。为准确识别不同的追溯单元，应确保追溯标识清晰、完整、未经涂改。
8.2.2 追溯标识可根据应用需要，灵活采用文字、数字、字母、一维条码、二维条码、射频识别标签（RFID）等方式中的一种或多种组合。
8.2.3 追溯标识可根据使用场景，采取贴装、喷涂、印刷、刻印、悬挂等方式，但不应影响追溯产品本身的性能、功能。
8.2.4 追溯标识应具有防复制、防损毁等特点，应具有一定的防伪功能。

8.3  追溯码

8.3.1  基本要求
稀土产业链各节点主体可根据需要，为每个最小销售包装的稀土产品编制一个产品追溯码，并确保追溯码的唯一性（一物一码）。追溯码应采用国家稀土产品追溯信息系统规定的编码体系。最小销售包装的追溯码应与该产品的生产信息建立关联关系，组合销售包装的追溯码应与组合包装内的所有最小销售包装追溯码建立关联关系。

8.3.2  追溯码的管理
稀土供应链上各节点主体应建立追溯码管理制度，对追溯码的使用、作废等情况进行记录。
8.4  追溯信息

8.4.1  信息内容

8.4.1.1 概述
稀土产业链上各节点主体应及时记录在本节点的关键要素，形成追溯信息。在产品追溯标识的基础上，通过对产品供应链过程中关键要素的记录获得追溯信息，并通过追溯信息在供应链上下游节点间的流转和检索，实现从原材料来源、加工过程的历史，到产品流通等环节的可追溯性。追溯信息可分为生产、采购、销售和库存等四类信息。
8.4.1.2 生产信息

稀土矿山、冶炼分离、金属冶炼、材料加工、材料应用和综合利用企业应记录的关键信息包括产品类别、产品名称、稀土元素含量、实物重量、折合稀土金属重量、生产日期、生产批号、生产企业、原料信息、生产属性等。

8.4.1.3 采购信息

稀土产业链企业应记录稀土产品采购环节的关键信息包括产品类别、产品名称、稀土元素含量、实物重量、折合稀土金属重量、采购日期、协议号、供应企业及联系方式等，如供应方为境内企业，应记录采购发票信息，如供应方是境外企业，应记录进口报关单、来源国等信息。
8.4.1.4 销售信息

稀土产业链企业应记录稀土产品销售环节的关键信息包括产品类别、产品名称、稀土元素含量、实物重量、折合稀土金属重量、销售日期、协议号、采购企业及联系方式等。如采购方为境内企业，应记录销售发票信息，如采购方是境外企业，应记录出口报关单、出口许可证号、目的国等信息。
8.4.1.5 库存信息
稀土产业链企业应记录的关键信息包括产品类别、产品名称、稀土元素含量、出入库数量、出入库日期、当前库存实物重量、当前库存折合稀土金属重量等。
8.4.2  追溯信息要求
8.4.2.1 信息采集
追溯信息采集应及时、完整、准确、有效和合规，并由专人负责。追溯信息应具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要求及企业自身管理需求的追溯精确度。
8.4.2.2 信息存储
稀土产品追溯的各参与方均应保存其接收来自其他节点的追溯信息，并记录及保存本追溯节点产生追溯信息。追溯信息的保存期限不应少于3年，有质保期的产品，不少于产品质保期满后1年。追溯信息的保存应完整、准确，并及时更新，确保有效。
8.4.2.3 信息交换与传输
稀土产品追溯的各参与方应按照供应链上下游节点间的约定做好追溯信息共享。

从事稀土产品开采、冶炼分离、金属冶炼、综合利用、稀土产品出口等业务的企业应当及时向国家稀土产品追溯信息系统填报相关追溯信息。
批量追溯信息的传输，在保障数据安全与完整性的前提下，宜采用信息化的方式进行。
8.4.2.4 信息安全
追溯信息应分级分类管理，各类用户按权限访问、使用。稀土产业链各节点主体应采取措施保障追溯信息的安全，防止无权限人员或机构获取及修改数据。
9　 追溯信息化系统
9.1  概述

稀土产业链各节点主体宜按需建设追溯信息化系统，按照追溯流程（8.1）在各追溯环节实现追溯数据的信息化采集与智能化应用管理。追溯信息化系统应综合满足系统架构、功能、应用、安全、信息共享等方面的要求。
9.2  建设原则

稀土产业链各节点主体建设追溯信息化系统，应充分满足本组织、有权限政府部门、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等不同类型用户的差异化需求。
9.3  架构要求

稀土产业链各节点主体建设追溯信息化系统，应运用成熟可靠的技术架构、设备和软件，确保系统的可扩展性、可维护性、易用性、兼容性、安全性和高性能。
9.4  功能要求

追溯信息化系统应按需实现组织内部的追溯信息采集、传输、审核、内外部查询、存储、统计分析，组织内部系统与国家稀土产品信息追溯系统间的信息交互，以及供应链上下游节点间的数据交换和共享等功能。追溯信息化系统可根据需要，实现追溯码及标识管理功能。

9.5  应用要求

追溯信息化系统应对追溯信息进行分级分类管理，向本组织内、供应链上下游、政府部门等各类用户按需、按权限提供追溯信息内容。
9.6  安全要求

追溯信息化系统应符合国家有关信息系统安全和数据安全的要求，应具有提供日志和安全事件管理及分析的能力，应具备防篡改、防攻击、防病毒等系统安全防护能力，应具有数据备份与容灾能力，避免因基础设施缺陷、业务系统漏洞、数据传输风险等引发的安全问题。
9.7  信息共享要求

稀土产业链上各节点主体可结合本组织工作需要，将内部的追溯信息化系统与供应链上下游企业信息化系统及第三方平台进行对接，按照设定的权限实现信息共享。
10　 追溯有效性
10.1  概述

稀土产业链上各节点主体应根据7.2.3确定下来的追溯体系建设方案建立追溯体系的监控与审计方案，开展追溯体系的有效性评价，并保留绩效评价的结果证据。
10.2  人员和设备保障
10.2.1 稀土产业链上各节点主体应明确追溯体系岗位职责，指定专人担任追溯体系管理者并明确其权限与职责，确保追溯体系的有效实施。
10.2.2 稀土产业链上各节点主体应在本组织各追溯关键节点设置追溯管理人员，负责组织内各个节点的追溯体系的实施，明确追溯的职责和要求，并制定相应规章。
10.2.3 稀土产业链上各节点主体应对本组织的追溯管理人员进行专门培训，培训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追溯流程规范、追溯信息规范、追溯信息系统的操作规范、追溯体系的评价和改进等，确保参与者具备实施追溯体系的意识与能力。
10.2.4 稀土产业链上各节点主体应为稀土产品追溯信息的采集、存储、共享及查询提供必要的设施和条件。
10.3  实施评价

10.3.1 稀土产业链上各节点主体应根据产品追溯体系建设方案，确定追溯体系绩效评价的职责、方法、指标体系及实施评价时间间隔。
10.3.2 稀土产业链上各节点主体应按照策划的时间间隔开展追溯体系绩效评价，记录保留评价实施方案及评价结果信息。
10.3.3 追溯体系绩效评价结果应输出给追溯体系相关参与者。
10.4  改进

稀土产业链上各节点主体应根据追溯体系绩效评价结果，采取必要措施，控制和纠正未能达到追溯体系计划要求的不合格项目，消除产生不合格的原因，持续改进产品追溯体系的绩效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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